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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阳光集团”）或公开市场信

息查询。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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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重大诉讼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阳集 01，债券代码：155145.SH）、福建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9阳集 02，债券代

码：155265.SH）、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债券简称：19阳集 03，债券代码：155476.SH）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上债券

以下简称“相关债券”），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

——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近期，中泰证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发行人及旗下子公司近期新增重要

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情况和终本案件情况如下：

一、重要被执行情况

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标的

（万元）
执行法院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3）赣 01执 925号 62,242.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

二、失信被执行情况

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涉案金额

（万元）

被执行人的履

行情况
执行法院

福建阳光集

团有限公司

（2023）津

0116执 11314
号

（2023）
津 0319民
初 2277号

27.66 全部未履行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2023）浙

0302执 1703号

（2022）
浙 0302民
初 6461号

72.10 全部未履行
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

阳光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23）赣

0202执 1033号

（2022）
赣 0202民
初 9048号

49.23 全部未履行
景德镇市昌江

区人民法院

（2023）晋

0105执 3039号
（2022）
晋 0105民

20.00 全部未履行
太原市小店区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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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涉案金额

（万元）

被执行人的履

行情况
执行法院

初 5056号

三、终本案件

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标的（万

元）

未履行金额

（万元）
执行法院

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3）闽 0103
执 3138号

5.27 5.27
福州市台江区人

民法院

（2023）冀 0902
执 688号

35.20 35.72
沧州市新华区人

民法院

（2023）冀 0902
执 687号

89.84 90.98
沧州市新华区人

民法院

（2023）苏 0506
执 642号

8.00 1.87
苏州市吴中区人

民法院

（2023）晋 0109
执 282号

30.80 6.61
太原市万柏林区

人民法院

四、重大事项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相关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相关事项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上述相关债券的本息兑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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